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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赚取利息，又能防止借出的资金被打
水漂，许多债权人往往会要求借款人用房屋抵
押。殊不知，即便如此，也非万无一失。

未办抵押登记，权利无从保障

【案例】2016 年 8 月 1 日，李先生向项某借款
50 万元，用于解决生产周转资金时，彼此约定用
李先生的房屋抵押，并明确将此内容写入了借
据，但并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半年后，当项某因为李先生未能按期支付借
款本息，而要求变卖抵押房屋受偿时，却发现房
屋早已被李先生出售，用于清偿陈某的原材料货
款。项某当即以其作为抵押权人，具有优先受偿
权，李先生之举是对其权利的侵犯为由，要求法
院确认李先生的售房行为无效，或者让陈某将房
款移交给自己。不料，却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

求。
【点评】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物权法》第一

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
三人有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
地附着物……”、“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
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
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即李先生以房屋向项某抵
押借款，抵押权生效的前提，不在于是否将相关
内容写入借据，而是必须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
抵押登记。正因为彼此没有办理，决定了只能依
据该法第二十四条“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规定处理，也就是项某不能要求确认售房
行为无效或让陈某将房款移交给自己。

设置流押契约，并非能够兜底

【案例】杨某与林先生于2016年9月3日签订
的借款合同中约定：杨某借给林先生人民币60万
元用于超市扩大经营；林先生用其所有的价值约
90 万元的一栋房屋抵押；借款期限为 5 个月，如
果林先生到期不能归还，则该抵押房屋直接归杨
某所有。因一场大火将超市化为灰烬，导致林先
生在期满后无法归还本息，甚至何时能够偿还也
是一个未知数。无奈之下，杨某只好准备“接管”
房屋。被林先生拒绝后，杨某以借款合同中有着
明确约定为由，诉请法院责令林先生腾房。不
料，其请求却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点评】的确，杨某不得获得抵押房屋的所有
权。这里涉及到一个流押契约问题，指的是当事
人在设立担保物权时，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时，由债权人取得担保物所有权的合同。《担保
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
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
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
权人所有”。即鉴于债务人借债多在急迫困窘之

时，债权人往往会乘机迫使债务人订立流押契
约，以价值非常大的抵押物担保小额的债权，希
望在债务人届期不能偿债时，获得该抵押物的所
有权，以求非份的利益，故为避免债务人因一时
急迫而蒙受重大不利，法律对流押契约是禁止
的。

用于抵押房屋，有着条件限制

【案例】2016年10月1日，赖某将150万元借
给何先生时，要求何先生提供价值相当的财产
抵押，否则免谈。何先生基于自己没有相应价
值的抵押物，遂要求担任小学校长的哥哥用一
栋教学楼抵押。哥哥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了下
来。事后，因何先生在经营中遭遇诈骗，导致倾
家荡产，期满后根本没有能力归还本息，赖某只
好要求学校变卖所抵押的教学楼优先受偿。由
于遭到学校严词拒绝，赖某无奈提起了诉讼，要
求法院判令学校按担保合同履行义务。出乎赖
某意料的是，明明有白纸黑字，却被法院驳回了
诉讼请求。

【点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物权法》第一
百八十四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一）土地
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
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
外；（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
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也指出：“国
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
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即姑
且不论何先生哥哥的行为违法违纪，哪怕不存在
违法违纪，也因学校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单位，
决定了本案抵押无效。

颜梅生

借款人用房屋抵押，借出去的钱就不会“打水漂”？

这些案例说明，并非万无一失

田某是一名某职业技术学院厨艺专业 2015
年毕业的学生。2015年12月底，田某与某酒店订
立为期一年（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劳动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田某为该酒
店厨师，月工资 4000 元；由酒店对田某的平时工
作情况（包括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效果等）
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情况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基
础上年底再一次性补发月工资 10%~30%的奖励
工资，并决定是否续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订立后，田某即按劳动合同中的
约定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踏实努力，受到酒店
同行工友的称赞。但在下半年，因为父亲有病，
田某曾分两次请过 10 天的事假。2016 年 12 月
底，酒店通知田某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订劳动
合同并通知其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后到财务室
领取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自2017年就不要再来上
班。田某认为，酒店还应当再支付每月工资30%
的奖励工资14400元；而酒店认为，他们平时既没
有对田某的工作进行考核，且不再与其续订劳动
合同，也就不存在奖励工资问题。因为双方对奖
励工资问题不能协商一致，田某向酒店所在地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请求仲裁，请求被申请人酒店按
劳动合同约定支付每月工资 30%的奖励工资
14400元。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调解不成，裁决驳回了申
请人田某的请求，田某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
引发的争议。其关键问题是对劳动合同中约定
的权利义务应如何正确认定问题。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只要劳动合同是有效的，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都应当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对此，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
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因为
在劳动合同中，其内容从权利义务的角度进行划
分，无非或是权利或是义务。在通常的情况下，
权利是否行使，由权利人自主决定，他人无权干
涉；义务则是必须履行的，因该义务对应的是对
方的权利，因不履行义务使得对方权利不能实现
则必须按对方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本案中，《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田某为该
酒店厨师，月工资 4000 元；由酒店对田某的平时
工作情况（包括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效果
等）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情况在完成工作任务
的基础上年底再一次性补发月工资 10%~30%的
奖励工资，并决定是否续签劳动合同”内容，其中

的“由酒店对田某的平时工作情况（包括工作态
度、工作能力、工作效果等）进行考核”这一内容，
显然是属于酒店一方的权利，而接受酒店的考核
则是田某作为劳动者一方的义务。酒店当然可
以放弃这一权利，即不对田某进行考核，这当然
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酒店放弃了考核的权利，自
然田某接受酒店考核的义务也就不存在了。但
是，合同中约定的“年底再一次性补发月工资
10%~30%的奖励工资”的内容则属于是用人单位
酒店对劳动者田某承担的义务了，因为义务是必
须要履行的，不能说因为我也没有行使权利，没
有要求对方承担义务，我也可以不履行义务了，
你也就不要行使权利了。如此逻辑是行不通的，
也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在权利人即劳动者田某
放弃这一权利，即不再要求酒店履行该义务时，
酒店才可以不再履行该义务。在本案中，既然劳
动者田某坚持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用人单位
酒店就必须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综上，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被告酒店认识
到了自己应当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的义务
问题，最终同意向原告劳动者田某承担义务，一
次性向田某支付其月工资 20%的奖励工资 9600
元。

周玉文王超才

不行使权利可以，不履行义务不行

离婚分财产可不单单是共同财产如何分
配的问题，还有很多是大家平时不太会注意到
的问题。

婚前个人购买的金器以及自然增值部分
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结婚前，梁某曾给自己购买了两个戒指和
三条金项链以及一块金条，婚后他一直交给妻
子保管。前不久，梁某和妻子闹离婚，两人在
财产分割问题方面因为这几样首饰而产生了
纠纷。梁某多年前购买这三样首饰时价格在 3
万元左右，但这些年黄金珠宝价格上涨，这几
样东西的价钱现在已经翻倍了。梁某的妻子
认为结婚了这些东西自己也有份，离婚自然要
分一半，但梁某一直强调这都是自己婚前购买
的，与妻子无关。那么到底这些婚前个人购买
的金货以及这些金货这几年的自然增值部分
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呢？

解读：《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
夫妻共同所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司法实
践中，对于婚前财产本身产生的增值(如黄金、
房屋涨价)或者孳息(如存款利息)等收益，处理
时很容易存在争议。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夫妻一
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
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
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无论是“投资”性质还
是“自用”性质，该财产在婚姻期间的收益，除
了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这些首饰和金条本身还是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什么是孳息？
孳息是民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指由原

物所产生的额外收益。根据民法，孳息分为天
然孳息和法定孳息。《物权法》第一百十六条规
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
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而法定孳息，当事
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梁某婚前购
买的首饰和金条在婚后价值增高，而增值的那
部分就是孳息和自然增值，因此增值的这部分
仍属于梁海涛个人财产。

房改房离婚后归谁？
很多年前，尹阿姨单位分的公房进行房

改，当时尹阿姨可以按照房子的成本价折算自
己的工龄将房子买下来。但手头不宽裕的尹
阿姨掏不出买房子的 8 万元钱。正巧大儿子
刘某和妻子玉梅手头有几万元钱，于是他们夫
妻将 8 万元交给母亲，尹阿姨这才顺利从单位
买下了这套房子。由于是尹阿姨的单位房改
房，因此当时房产证自然就登记在了尹阿姨名
下。

十多年过去了，刘某决定和玉梅离婚，玉
梅想到了当年他们替婆婆交的那几万元房款，
她觉得当时那笔钱是他们夫妻共同出的，房子
自然也应该划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解读：《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
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
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
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
债权处理。

房改房问题
房改房，是指于 1994 年国务院发文实行

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是我国城镇住房
由从前的单位分配转化为市场经济的一项过
渡政策，现如今又可以叫做已购公有住房。已
购公有住房，是指城镇职工根据国家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
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已建公有
住房。按照成本价购买的，房屋所有权归职工
个人所有，按照标准价购买的，职工拥有部分
房屋所有权，一般在5年后归职工个人所有。

根据物权取得原则，尹阿姨的这套房改房
的物权应属于购房人（尹阿姨）所有。而如果
实际出资人不是尹阿姨，那么实际出资人与尹
阿姨之间应该是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出资人
可以主张还款，但不可以主张房屋的产权。也
就是说玉梅不能主张该房改房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但她可以主张就购房款作为夫
妻双方的共同债权予以分割。

吕斌

婚前买的金器以及增值部分
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张某持王某出具的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偿还
其50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条载明：今向张某借款50万元，
借款人王某签字。王某辩称其没有向张某借款，双方原为
情人关系，后当王某提出分手时，张某要求王某给其50万
元作为补偿，因王某无力支付，便为张某出具借条一张。
证人李某和杨某出庭证实张某与王某系情人关系，张某也
未予否认。法院认为，张某主张与王某存在借款关系的证
据仅是借条，未能提供支付借款的相关凭证，且借条系在
双方不正常两性关系存续期间形成，故驳回张某的诉讼请
求。

法官提醒：在审查双方是否存在借贷事实这一要件
时，需要结合借贷金额、贷款人支付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关
系、交易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经审查不存在借贷事
实，则不能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对于因分手而形成的借
据属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款
的规定，认定其无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高法

“再也不用担心其他同类厂家的侵权行为了。”日前，
永康市一家蹦床企业负责人说。此次，该负责人专门在永
康市公证处办理了蹦床配件产品的证据保全公证业务，

“我拿到公证书后，别人就不能再拿着跟我一样的图纸或
产品去申请专利或生产了。”

据了解，证据保全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
以后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证据，通过复制、拍照、录
像、笔录等方式，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监督，以确保
其真实性和证明力的活动。

当事人将其提供的设计图纸或产品交给公证部门，公
证员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完成审查后，可出具证据保全公证
书。如果企业或个人因进行新型技术开发或外观设计要
申请专利，又担心申请专利的过程中自己的知识产权可能
被他人盗用和仿冒，那么，可采用保全证据公证这一有效
防范手段。

章周宇

日前，中国轻纺城司法所调解了一起因公司受让引
起的纠纷案。受让人李老板由于疏于对所受让公司进行
必要的了解，只得承担公司原法人所落下的欠款费用 1
万余元。

原来，李老板和陈先生是河南同乡好友，同在中国轻
纺城创业。不久前，陈先生老家有急事处理，想把公司转
让出去，闲聊间问李老板是否有意向接手公司。而李老
板当时也正有办公司的意向，考虑到陈先生是同乡好友，
就爽快地接手了公司。

通过一系列变更手续后，李老板成功公司的新法
人。原本一切运作都已步入正轨，但随后突然发生的一
件事让李老板措手不及。今年 2 月底，因为要办理税务
缴费，李老板就到原公司代理做账的税务师事务所办公
室提取有关资料，没想到受到阻挠，原因竟然是原公司尚
欠代理费 1 万余元，相关工作人员要求李老板先缴清该
欠款才能给资料。

李老板认为该责任应由前法人承担，双方发生争议，
来到中国轻纺城司法所请求调解。

司法所工作人员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
事项变更，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企业法人
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
担。

本案中，李老板既然已经是该公司的法人，理应承担
公司的义务，享受公司的权利，虽然该笔款项是前任未结
清所欠，但这笔钱是以公司的名义所欠，作为公司的现法
人，李老板需承担结算该欠款的责任。最后，通过工作人
员耐心的调解，李老板同意结清该款。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经营者：公司受让前应详细了解
公司经营现状，特别是往来经济账目，如有欠款应让原法
人结清或协商付清方式，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一旦遇上抽逃注册资本或者注册资本出资不实的公
司转让，有可能使自己陷入更大麻烦。

钟伟 姚陶祎

公公司受让需谨慎司受让需谨慎
往来账目要查清往来账目要查清

新型证据保全公证
防范知识产权侵权

“分手费”打借条
不受法律保护


